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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守則(參考範本)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總總總        則則則則    

第 1 條 員工守則(以下簡稱本守則)，為本商店(或公司以下簡稱本單位)樹立員工管

理制度，健全組織及紀律管理，凡本店之員工除勞動基準法及勞動契約另有

訂定外，悉依本規則行之。 

第 2 條 員工之獎勵由單位主管定之，且得以獎金、休假、升遷、訓練補助、定期餐

敘補貼等方式為之，以鼓勵員工正向發展。 

第 3 條 各執行處罰之主管不得以刁難方式促使員工身心受創或因而導致更大傷害，

單位最高主管得視情節輕重，得以連坐處分或調非主管職務並列入考績處置

之。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僱僱僱僱        用用用用    

第 4 條 本單位新進員工須經甄選始得試用；且本甄選內容將遵循就業服務法所規定

之項目外，為有效維繫僱佣之關係，員工必須具備技術士證或學歷者，本單

位將於僱用契約中另訂條約。 

第 5 條 員工經試用 14 天(為待簽勞動契約期，且不含休假)，並經考核合格後始與本

單位完成簽訂契約僱用之，不合格者應無條件接受解職，不得提出異議。 

本單位之營業項目須具技術項目之評核，經評核不合格者，因礙於營業衛生

及消費安全之疑慮，本單位將不予聘敘。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工作紀律工作紀律工作紀律工作紀律    

第 6 條 各員工應忠勤職守，遵行本守則之規定，並服從主管指導及管理，嚴禁敷衍

塞責或有推諉與違抗之行為，以降低營業潛在危險與公共安全。 

第 7 條 單位內之各級主管應對所屬員工親切指導，主管在職期間對職務內容及應負

責任，將列入年度考績及升遷之參考。 

第 8 條 員工執行消費者服務工作時，應適時穿著工作服；執行工作若有必要或員工

有感冒之情況時，須配掛口罩。 

第 9 條 各員工除非於職務之中，應於消費者蒞店及離店時，適時招呼。 

第 10 條 員工上班期間遇同僚工作需要協助時，除非執務同事拒絕外，應適時協助，

協助前應先徵求同意。 

第 11 條 同僚間之適時互助，不得於自己工作範圍內無理強制要求同僚協助，造成同

僚之工作負擔。 

第 12 條 工作場所嚴禁吸煙、吃檳榔及零食等，口香糖及非本單位主管所規範之飲食

則不在此限。 

第 13 條 員工於完成服務消費者之工作後，應即完成該區位之清理與消毒工作；高階

人員(設計師或美容師)得適時指導值日或實習人員協助完成之。 

第 14 條 各員工應遵循單位安排之任務，若工作範圍內之執行有礙難完成之情形時，

得先向主管回報，主管得視情況派員支援。 

第 15 條 員工應愛惜單位內及營業場所之公物，減少耗損並提高服務品質，並增加使

用效率。 

第 16 條 員工從事本單位之業務時間內，未完成之該項工作前或該階段尚未完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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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擅自離開應完成之工作階段；或於該工作階段移交接任之同事時，應充

分說明應實施之執行內容，若有消費者特別囑咐事項者，應充分移交或監督 

；本項得由單位視情況設計管理單據，以防止消費傷害之情況。 

第 17 條 員工每完成一項工作或完成前一消費者之服務工作後應即完成洗手或進行手

部消毒程序；員工用餐及如廁後亦應以注重個人手部衛生，完成洗手操作。 

第 18 條 未經核准嚴禁將單位之公物攜出；單位應列出可借用公物並列出借管理表單

進行公物出借管理。 

第 19 條 員工上班時間內，應充分管理單位分派固定管理範圍或維護區域之完善，若

有無法克服或疑義之情形，應即回報主管處置。 

第 20 條 工作及日常生活所產生之廢棄物應按單位所規定方式棄置，具有藥性、低燃

點或傷害性質之廢棄物應注意廢棄安全之管理。 

第 21 條 為顧及自身權益與營業場所之安全衛生，員工須定期完成體格及健康檢查，

並得要求檢查當天由單位給予公假。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行為管理行為管理行為管理行為管理    

第 22 條 員工基於本單位為服務業，應顧及服務之本質，對外代表本單位對消費者印

象之表徵，應注意個人言行舉止，以及對同僚與消費者之關係存續。 

第 23 條 員工應於上班前完成用餐，除特別規定或上班時間超過六小時以上之班勤外 

，嚴禁於店內用餐。 

第 24 條 員工上班前應完成個人清潔與服裝儀容之整理，嚴禁頭髮凌亂、儀容未經整

理，以及體味、口臭等，造成負面環境空氣與工作環境之整體品質。 

第 25 條 員工不得利用職權接受餽贈、招待、收取回扣或其他不法利益。 

第 26 條 員工嚴禁於各種情況下於本單位營業範圍內大聲喧嘩或口出不當言詞。 

第 27 條 員工不得攜帶危險物品、違禁品及和工作無關之物品進入本單位內。 

第 28 條 員工應注意於營業場所中，因食用較重口味而致影響空氣品質之食品時，應

即排除(建議使用漱口水或適時嚼食口香糖)。 

第 29 條 員工於上班時間內不得使用非主管同意且為私人用途之通訊器材超過三分鐘 

，如持手機或電話聊天、上網或以該器材過度處理個人私事。 

第 30 條 員工為增進本職學能，得於上班時間內閱讀報章雜誌或專業書刊，但不得閱

覽非關工作之部分。 

第 31 條 員工未經主管同意不得私帶非到店消費親友進入營業場所及單位內各區位。 

第 32 條 員工非經單位之同意，不得從事與本單位性質相同之工作(禁止競業)。 

第 33 條 員工不得有違反道德、負面影響同僚行為及善良風俗等之行為。 

第 34 條 員工個人行為中，不得涉有：洩漏單位營業秘密、洩漏個資、偷竊行為、未

經同意拿取他人物品、營業場所違法或危險行為、恫嚇他人、故意施以暴力

及直接危害同僚或消費者之行為。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考考考考        勤勤勤勤    

第 35 條 員工之考勤及請假規定，按勞動基準法規定從之，未規定部分由本守則訂定

之；除緊急事故外，請假申請應至少於三天前申請，特別休假應於上月排班

時完成(提申請單徵得主管同意)，並須完成職務代理人之溝通與指定。 

第 36 條 員工間嚴禁代打卡或代為簽勤；因忘記簽勤者，得請主管代簽並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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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條 員工之加班應向單位主管申請核准，並可選擇給薪或補休方式；給薪方式按

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補休方式由本單位另行公告。 

第 38 條 員工上班遲到彈性時間為 5分鐘以內，每月遲到次數上限為三次。 

第 39 條 員工未經請假未到班達一小時以上，視同兩小時曠職，以曠職總時數加扣一

小時記之，依此類推；當日曠職者，除扣當日薪資外及全勤獎金外，將另列

書面考評記錄；員工曠職天數逾勞動基準法規定者，本單位有全逕予開除。 

第 40 條 員工不得於上班時間內擅自離開工作場所或職務範圍。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責責責責        任任任任    

第 41 條 本單位每日排定值日生，負責每日營業場所之固定執行項目。 

第 42 條 值日生應排定商店之毛巾洗滌、機具器材之消毒與商店整體之整潔工作。 

第 43 條 每周排定營業場所內外週遭環境病媒蚊可能發生之區位進行整頓與清理，本

工作併同新北市衛生局公告之營業場所衛生自主管理紀錄表執行各項檢查。 

第 44 條 員工排班管理收銀櫃檯時，當日營業額應按當日銷售(服務)聯單之收入總額

為核計基準，填於當日營業日報表，並將所收營業額繳回當班主管。 

第 45 條 每月應排定營業場所化粧品使用期限及過期或變質之產品檢查，已過期或當

月即將過期之產品應即作完善處置(權責機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第 46 條 值日生應於執行任務時，將以下範圍列入檢查項目： 

1.消防器材、消防設施與逃生通道之檢查，並適時清潔及排除 

2.病媒蚊或環境衛生與清潔或應加強消毒工作之區位，應適時處置 

3.應適時囑咐或公佈於同僚垃圾分類或資源回收之注意與遵守 

4.電氣設備、電器用品、空調系統等，應每日施行一級保養之工作 

5.環境綠化措施之維護，如適時澆花等工作 

第 47 條 員工接聽公務電話及對外之言行，應注重禮儀及態度之表現。 

第 48 條 各員工接取外部各種信件，一律交給主管閱覽，公務信件及掛號郵件一律親

自交給主管，不得遺漏；若未能當面遞交，亦須於主管到班時以口頭報知。 

第 49 條 員工執務期間，若遇消費者皮膚、髮質或外觀表徵有任何異狀，為避免日後

消費糾紛，應於該消費者之消費單上概述徵狀，並於服務時適時告知消費者

了解徵狀情形，必要時可請消費者前往皮膚科或專業醫療單位檢查。 

第 50 條 員工若遇消費糾紛時(當時或近日前)，應即安排當執美容師或設計師陪同，

報請主管了解糾紛內容後，由本單位接管後續之處理或協商事宜。 

第 51 條 為維護消費者消費權益及單位商譽，服務期間或銷售商品，服務人員或銷售

人員應充分告知消費者應注意事項，必要時應以書面與解說方式完成消費交

易，若因未充分使消費者了解權益而致糾紛者，相關賠償將由該人員負擔。 

第 52 條 營業期間，員工若遇政府機關檢(稽)查時，應即報請店內主管處理；主管出

面處理時，應請該官員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檢查公文，並詢問檢查項目，遇

有主管無法處理之情況時，得先請執勤官員表列限期配合之檢查項目，俟店

長或業主回店後辦理之；但不得於政府官員出示證明及檢查相關文件後拒絕

配合，以免因違法而使單位受政府裁罰或涉訟。 

  官員之稽(檢)查應由主管陪同，官員除非有檢調並由警察人員陪同扣押證

物外，絕不會與商店執行有關扣押現金或合法之有價物(商)品，務必切記！ 



員工守則 第 4 之 4 頁 

※商店受政府檢查之部門有：國稅局的稅務稽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或勞工 

  局的勞動檢查、經濟發展局的商業稽查、衛生局的衛生稽查、法制局的法 

  制稽查、消防局的消防安全檢查、工務局的建築物(或廣告物)檢查、環保 

  局的環境檢查等(依本業商店之受檢頻率排列)。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福福福福        利利利利    

第 53 條 員工應依法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以受國家之社會保障；除為本單

位應辦理者，員工應向雇主提出勞健保之投保證明(無一定雇主之勞工)。 

第 54 條 本單位全職員工訂有全勤獎金，全職員工一經非依勞動基準法所規範雇主應予

給薪之給假(公假或特休…等)，該全勤獎金將予扣除，請假員工不得異議。 

第 55 條 本單位之三節獎金及扶助金由雇主依業績與盈餘狀況編定，若當年度營收為

虧損狀況，單位將不發放相關獎金，員工對此不得異議。 

第 56 條 本單位得於早會中徵求過半數員工之同意(並簽屬共同同意聲明書)，於薪資

中代扣員工福利互助基金，以於不定期辦理相關員工福利活動時動支該筆基

金，該基金之管理由單位內指定一位主管管理之；所管理之員工福利互助基

金應列收支明細表，並定期貼於公佈欄公告之。 

 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罰罰罰罰        則則則則    

第 57 條 違反者第 6條至第 30條及第 41 條至第 46 條者，依情節輕重至少罰款 20元，

最多 50元。 

第 58 條 違反第 31 條至第 40條者，依情節輕重至少罰款 100元，較重者得扣減員工

福利補貼及列入升遷考評，最重將予解除勞動契約(開除)。 

第 59 條 違反第 47 條至第 50條者，未妥慎處理或各條款依情節輕重得予罰款 100元 

，並列入員工之績效考核；若有工作疏忽造成單位之損失者，將以賠償方式

辦理之。      ※情節較重者，得由本單位報請警政機關或訴請法院判決。 

第 60 條 本守則所處罰款依單位或主管裁示，可列入： 

1.員工福利基金，於施辦員工福利活動時動支，以創造員工福利開展。 

2.公益捐款基金，於過半數員工之同意後捐贈予受贈對象，以增加單位之社 

  會形象，並增進社會公益。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章章章章        附附附附        則則則則    

第 61 條 員工行為若涉及民刑法或違反法律，或致涉訟者，除由被害者提告外，本單

位得通報警政、衛生或法制機關辦理或酌以開除方式處理之。 

第 62 條 員工之罰款應開立違規單，並請違規員工確認違規內容後同意簽名，單位得

酌以列入績效考核敦促管理或累積表列罰款於單位發放薪資時扣除之；若違

規員工拒絕簽認違規單，主管得請另兩位現場見證員工簽名確認，該員工累

積十次拒絕簽認違規單，視同拒絕接受單位管理，單位得予降職或減薪。 

第 63 條 本單位對於本守則之管理外若有另外公告事項，各員工應簽名並予遵守。 

第 64 條 本守則自公告日起施行，未盡事宜將於召開勞資會議增修後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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